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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地 2016-WG-13号地块项目（第一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要求，苏州南山新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4 月 21

日组织相关单位的代表及三位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对苏州南山新

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地 2016-WG-13 号地块项目（第一阶段）进行了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单位的汇报，查阅了环境

影响报告表、环评审批意见、验收监测报告表，现场核查了项目情况、各类污染

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的相关规定，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镇浒泓路北、青莲路西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本期建设内容为苏地 2016-WG-13 号地块项目第

一阶段，总建筑面积 147890.46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04987.08 平方米，不计

容建筑面积 43897.38 平方米（数据来源于规划许可证）。第一阶段主要建设内

容为 16 栋住宅楼、1 栋配套用房、2 栋配电房、1 个垃圾房、1 个燃气调压站、

地下车库及配套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16年11月委托江苏环球嘉惠环境科技研究有限公司编制该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同月取得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的审批意见（苏新环项[2016] 

471 号）。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开工，2019 年 4 月竣工。建设单位 2019 年 4 月委

托江苏安捷鹿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测，同月完成了验收监测报

告表的编制。 

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投入试生产期间，未发生投诉情况和违法处罚情况。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投资约 20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160 万元，占总投资的 0.0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苏地 2016-WG-13 号地块项目第一阶段，总建筑面积 147890.46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04987.08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43897.38 平方米（数

据来源于规划许可证）。第一阶段主要建筑内容为 16 栋住宅楼、1 栋配套用房、

2 栋配电房、1 个垃圾房、1 个燃气调压站、地下车库及配套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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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表项目变化情况章节结论，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设施建设情况 

（一）施工期 

1、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废水来源于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施工废水经沉淀、

隔油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利用现有排污系统接市政污水管网

排入苏州高新浒东污水处理厂处理。 

2、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废气主要包括施工扬尘、施工设备日燃油烟气、运输车辆尾气

等。项目施工期间的施工粉尘在采取了洒水、围挡，加强对机械、车辆的维修保

养等措施，施工产生的废气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3、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通过合理布局，采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先进的施工技术，对

产生噪声的施工设备加强维护和维修，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杜绝夜间施工噪声扰

民，并在施工场地周围设计临时声屏障，减轻设备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施工废渣土及废弃

的各种建筑垃圾。按照市容环卫、环保和建筑业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将生活垃

圾与建筑垃圾分别堆放，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在施工人员驻地设置临时垃圾

收集箱，集中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处置，建筑渣土送管理部门指

定地点处置。 

（二）运营期 

1、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实行雨污分流制，项目内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污水经市政

污水管网排入苏州高新浒东污水处理厂处理。本次验收第一阶段区域内设置 2

个雨水总排口（分别位于浒莲路、大同路）和 2 个污水总排口（分别位于浒莲路、

大同路）。 

2、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燃料燃烧废气、厨房油烟及汽车尾气。项目

使用清洁能源管道天然气作为燃料，天然气燃烧废气直接经烟道收集后由屋顶排

放；居民厨房油烟由抽油烟机收集后经竖向专用烟道于楼顶集中排放；地下车库

设置排风系统，汽车尾气经捕集后通过排风竖井排放。 

3、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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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运营期内道路交通均设置限速、紧鸣标志，道路两旁均种植高大树木、

绿化带；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加强维护，保证设备良好运行。项目的风机、

水泵等安装在地下车库旁独立的单间内，均采用低噪振动型设备，并设置减振台

座，墙体采用隔声材料来降噪。 

4、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生活垃圾，为一般固废，本次验收区域内

设置垃圾房 1 座（约 40 平方米）和若干垃圾分类收集点，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

统一收集处理，日产日清。 

四、环保设施监测结果 

2019 年 4 月 14 日至 15 日江苏安捷鹿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验收区域项目边

界昼夜噪声进行监测，共设置 8 个噪声测点。根据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表中的

监测结果，监测期间项目本次验收区域南侧第一排建筑面向中环路一侧区域边界

昼夜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

标准要求，其他区域边界昼夜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五、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中

相关规定和要求，验收组认为苏州南山新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地

2016-WG-13 号地块项目（第一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六、要求及建议 

1、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环部公告

[2018]9 号）》等要求，完善验收监测报告表相关内容及相关附件。 

2、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

文）的要求，在生活污水及雨水排放口附近安装环保标志牌。 

3、物业管理用房内不得开设餐饮、娱乐等经营性项目。 

4、运营期间，按照批复要求落实环保措施，做好各项环保工作。 

七、验收组成员 

验收组成员名单见会议签到表。 

 

 

 

苏州南山新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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